
试论正 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界限

金 凯

明确什么是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 (或称过当防卫 )的界限
,

并正确地区分这一界限
,

乃是 当

前实施刑法中存在的问题之一
。

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

不仅关系到司法机关正确地划清罪与

非罪的界限
,

保证案件质量
,

有效地慈罚犯罪
,

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 ;而且也关系到鼓励并保障

人民群众敢于同犯罪作斗争的革命精神
,

进一步树立
、

加强社会的共产主义道德风尚等等
。

因

而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
,

是目前司法工作的一个急需
。

,

根据我国刑法有关规定
,

正当防卫是必要限度内的防卫行为
。

因此
,

正当防卫的必要限

度
,

乃是正确区分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界限的法律依据
,

是人民群众敢于同犯罪作斗争并善于

同犯罪作斗争的法律保障
。

所以
,

我们必须正确
、

全面地了解与掌握我国刑法所规定的正当防

卫的必要限度
。

「

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

就是对不法侵害进行防卫的限度
、

范围
,

就是以制止或免除正在进

行的不法侵害为限度
。

所以防卫行为
,

只有在仅仅是为了制止或免除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
限度

、

范围内
,

才是正当防卫
。

超出了这个限度
、

范围
,

便是防卫过当的行为
。

而正确地掌握正 }

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

必须明确与掌握表明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特征
。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的精
’

神
,

结合司法实践的经验
,

表明其必要限度的特征主要是
:

一
、

防卫行为必须具有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性
。

众所周知
,

人的行为及其性质
,

是受自己

的目的支配
、

制约的 ; 不同的目的是区分不同性质行为的重要标志
。

制止不法侵害的 目的性
,

限制
、

决定了防卫强度不能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
,

它必然制约着防卫行为的正当性质
。

我们分

析认定防卫行为是否超过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

首先必须认真查明
、

掌握这一特征
。

二
、

防卫强度必须与不法侵害强度相适应
。

它是从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性派生出来的一

个特征
。

其主要表现
:
一是防卫行为的被迫性

。

就是说
,

正当防卫的行为
,

都是由不法侵害行

为所引起
,

并且是为了制止不法行为的继续侵害所进行的防卫
。
二是防卫强度的约束性

。

所

谓防卫强度的约束性
,

是指防卫行为始终以制止不法侵害相约束
,

而不是出于报复目的所进行

的报复活动 ;始终是以不法侵害的强度 (包括行为性质
、

方法手段
、

工具
、

作用力量的程度
、
作用

部位以及行为人的特点等等 )
,

来约束防卫行为的强度
,

使之不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
。
正因为

防卫行为既要制止其不法侵害
,

而又不能超过侵害的强度
,

所以首先是在可以用较小的强度制

止其强度较大的侵害时
,

应该以较小的强度去制止
。

然而当不能以较小的强度制止其强度较

大的侵害时
,

自然可以采取强度较大的行为去制止其侵害
。

但不能显然与不法侵害的强度不

相称
。
就是说

,

防卫强度的约束性
,

不是机械地与具体的不法侵害行为相比较
,

甚至不分时 }可

地点单纯片面地要求防卫只能以较小的强度制止其侵害
,

或以逃走
、

躲避的方法回避其侵害
。

而是应该根据不法侵害的具体情况
,

即不仅包括行为性质
、

方法手段
、

工具
、

作用部位
、

作用力



量的程度
,

以及行为人的特点等等
,

而且还应包括行为的时间
、

地点
、

环境
、

侵害行为进行的程

度等等
,

自觉地对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强度去作必要的控制或限制
。

因而它也是正当防卫必

要限度的重要标志
。

三是这种防卫行为还应具有随时随地的彻底终」
_

匕性
。

防卫行为的强度与

侵害行为的强度相适应性
,

还表现在防卫行为在制止了不法行为的继续侵害以后
,

立刻应彻底

终止其防卫行为
。

如果在制止其不法行为侵害之后
,

仍去加害不法行为人
,

甚至于将不法行为

人致残致死
,

这显然是防卫行为强度与不法行为侵害的强度不相适应的表现
。

三
、

防卫行为的合法性
。

正由于防卫行为是为了制止不法行为的侵害
,

而且其防卫的强度

又是与侵害行为的强度相适应的
,

所以这种防卫行为无疑是有益于社会的行为
、

合法的行为
。

总之
,

制止不法侵害的 目的性
、

行为强度的相适应性
、

防卫行为的合法性
,

是正当防卫必要

限度的互为条件互相制约的三个主要特征
。

防卫行为只有同时具备这三个主要特征
,

才能说

明它是正当防卫必要限度内的行为
。

否则
,

便是防卫过当的行为
。

因此对表明正当防卫必要

限度的这三个特征
,

不能顾此失彼
,

强调一点或几点
,

忽视
、

否定其余
。
特别是应防止片面强调

防卫者给侵害者所造成的伤害
,

而忽视甚至否认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性
、

合法性 ; 或者片面地

强调后果严重
,

忽视
、

否认行为强度的相适应性
,

从而将某些属于正当防卫的行为说成防卫过

当
。

马克思说
,

那种认为一个坏蛋在马路上侵袭我
,

而我只能挡住他的打击
,

但不敢打他
,

如果

打他就会变成侵袭者的说法
,

显然是十分荒唐的逻辑
。

(参看《政法译丛》一九五七年第五期 )

列宁也曾说过
,

杀人的后果虽然是严重的
,

但是有的杀人却是不可原谅的疏忽
,

有的是经过精

密布置的谋害
,

有的则完全是正当的
,

甚至是必要的自卫
。

(参看《列宁全集》第三十一卷第五

十页 )或者相反
,

只注意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性
,

而忽视行为强度的相适应性
,

同样也必然造成

错误
。

所以
,

防卫行为是否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

必须依据标明这一限度的特征
,

进行全

面分析综合判断
。

防卫过当是超过正当防卫必要限度的行为
。

认定其防卫行为是否过当
,

必须认真地分析

判明其防卫行为
,

是否具有防卫过当的特征
。

防卫过当的特征主要是
:

一
、

防卫过当行为具有防卫强度非相应性
。

防卫过当行为是在防卫不法侵害过程中超过

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的
。

也就是说
,

防卫过当是在具有制止不法侵害的目的性
、

被迫防卫性的

情况下造成的过当
。

因而这种过 当行为
,

主要或首先是在于防卫强度具有非相应性
。

这种非相

应性是在制止不法侵害过程中
,

不约束防卫的强度
,

任意地进行防卫表现出来的
。

不约束防卫

的强度
,

一般都是不全面地衡量不法侵害的强度
,

片面地根据行为的方法手段
、

工具和后果
,

决

定防卫的强度
。
尽管在一般的情况下

,

行为的性质
、

方法手段
、

工具
、

后果对行为强度的影响是

较大的
。

如行为人所用的杀人方法
、

工具
,

对于所造成的行为后果来说
,

其作用是可以想见的
。

但是也必须明确
,

方法手段
、

工具乃至后果
,

毕竟是影响行为强度的某些重要因素
,

而不是全部

或唯一的因素
。

它不能脱离整个行为事实
、

行为过程而独立存在
,

甚至于在行为过程中的地位
、

作用还受行为目的
、

行为人的特点 (如具有完全的责任能力与具有部分的责任能力 ; 体强与体

弱等等 )
、

作用力量的程度
、

作用的部位等等所制约的
。

例如某社员在一集镇为队里卖了五匹

马后
,

身揣巨款去住旅店
,

被盗窃犯得知
,

于当夜持刀拨门入内行窃
。

社员发觉后手持木棍藏在

门后
,

待盗窃犯人内寻找钱款时
,

从后面用木棍向盗窃犯的头部狠命一击
,

盗窃犯的后脑立刻



被打碎
,

当场死去
。

在这个案件中社员所使用的木棍与盗窃犯手持的尖刀相比
,

显然是远远不

及盗窃犯的
,

然而这个社员的行为强度却大大地超过了不法侵害的强度
。
这个案件雄辩地说

明
,

行为强度是由全部案件事实所决定的
。

所以我们确定防卫强度是否具有约束性
,

一定要坚

持全面分析
,

综合判断
。
因此一切单纯孤立的以防卫的方法手段

、

工具或后果
,

机械地与不法

行为侵害的方法手段
、

工具或后果相比较
,

去确定行为强度是否具有约束性 相适应性
,

不仅显

然有失全面

易陷人客观

也违反以事实为根据和构成犯罪必须是主
、

客观条件相统一的原则
,

从而极

错误泥潭
。

在不法侵害停止以后
,

防卫行为是否随即彻底终止
,

也是衡量防卫强度具有约束性与否的

一个表现
。

所以
,

在不法侵害停止以后
,

是否具有防卫的终止性是防卫强度过当与否的重要标

志
。

例如甲乙两个商贩因事吵架
。

甲先将乙打倒在地
,

乙被打倒后
,

顺手拿起一块石头
,

将甲

也打倒在地
。

这时乙本应罢手
,

终止对甲的不法侵害行为的抵御
。

然而乙由于发觉手背被甲抓

伤
,

鲜血直流
,

以及右腿伤痛不止
,

痛恨交加
,

随即又拿起石头将甲击毙
。

这种在不法侵害停止

以后
,

防卫不能随即彻底终止的行为
,

显然不是正当防卫而是防卫过 当
。

二
、

防卫过当行为还具有罪过性
。

防卫过当
,

不仅是客观行为的强度超过了不法侵害的

强度
,

而且在行为人的主观上也还有罪过
。

换句话说
,

防卫过 当不单纯是由防卫强度相应与否

所决定的
。

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
,

仅仅是构成防卫过当行为的客观条件
。

此外
,

防卫过当的行

为人的主观上
,

还必须具有故意或过失
,

它乃是防卫过当行为的主观条件
。

认为防卫过当是在

正当防卫过程中出现的间题
,

因而行为人主观上不具有罪过的观点
,

是不正确的
。

众所周知
,

正

当防卫与防卫过当时的心理状态
,

是有区别的
。

正 当防卫行为
,

乃是正确的思想和革命风尚的

表现
,

这是显而易见的
。

而当其行为超过了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
,

造成不应有的危害时
,

则是

行为的故意或过失的心理状态的一种反映了
。
因为行为是为一定的思想意识 (正确的思想或

错误的
、

甚至是犯罪的意识 )所支配的
,

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东西
。
因而不仅不同性质的行为

(如正当防卫与防卫过当的行为 )是不同的思想意识的表现
。

而且同一性质的行为如防卫过当

行为在不同的情况下 (如在违反防卫强度自我约束性的情况下与在违反防卫行为应该随时随

地终止性的情况下等等 )
,

其行为人的主观罪过形式也是各不相同的
。

当防卫强度在违反了自

我约束性所造成的防卫过当的情况下
,

一般不是行为人直接故意支配的表现
,

而是间接故意或

过失的结果
。
因为违反防卫强度的自我约束性的行为

,

是在正当防卫过程中所造成的过当
,

其

目的是为了制止不法行为的侵害
,

而不是希望与追求防卫的强度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
。

有时尽

管明知自己的防卫行为会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
,

但是它却仅仅是放任其超过而已 ;有时虽然是

应 当预见其行为可能超过不法侵害的强度
,

但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到
,

或已经预见
,

但由

于轻信可以避免
,

致使超过这一强度
。

这时行为人对防卫过当的发生
,

不仅不是希望和放任其

发生
,

而是抱着预防
、

否定其发生的态度
。

所以这种防卫行为超过侵害强度的结果
,

与行为人

主观上的态度是没有直接联系的
。
可见

,

防卫强度在违反了自我约束的情况下所造成的防卫

过当
,

仅仅是行为人主观上的间接故意或过失的反映
。

然而在违反了防卫行为随时随地终止性

的情况
,

其行为超过防卫的强度
,

就是行为人的直接故意支配之下的结果了
。
因为这种行为是

在制止不法侵害之后
,

而又故意实施的侵害行为
,

其动机显然是为了泄愤或复仇等等
,

其目的

是为了故意侵犯他人的人身权利等
,

因而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有目的的故意犯罪行为
。
总而言

之
,

防卫过当是一种有罪过的行为
。

三
、

防卫过当的行为
,

还必须是具有犯罪特征的行为
。

防卫过当
,

由于是主
、

客观条件统



一 的表现
,

所以防卫过当行为
,

必然是危害社会的行为
,

而且这种危害社会的程度
,

还必须是已

经达到 了触犯刑法并且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
,

因此
,

我国刑法才规定了防卫过当行为的刑事责

任
。

那种认为按照正当防卫的必要限度来说
,

仪仅稍有过当
,

但是如果不加处罚
, 一

又怕被害者

或家属不 户答应
,

缠讼不休
,

从而不得不处罚的观点
,

是值得探讨的
。

对于仅仅稍有过当行为是

否处理间题
,

首先应该明确其过当行为是否符合犯罪的特征
,

是否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

度
。

如果符合犯罪的特征
,

达到了应受刑罚处罚的程度
,

自应按照防卫过当行为处理
,

否则
,

就

不属于防卫过 当的行为
。

明确防卫过当的特征
,

特别是特征之间的辩证统一的关系
,

对于正确认定防卫过当行为的

性质
,

具有重要意义
。

实践证明
,

任何片面强调防卫过当的某些特征
,

必然导致错误
。

比如片面

地强调防卫的目的性
,

忽视
、

否认防卫强度的非相应性
、

罪过性
,

必然将防卫过当说成正当防

卫
。
相反

,

如果片面地强调防卫强度的非相应性
,

忽视
、

否认防卫行为的罪过性
,

就可能将意外

事件认定为防卫过当
。

因此
,

正确地掌握防卫过当行为的特征
,

深刻地了解各个特征之间的辩

证统一的关系
,

对于正确认定防卫过当
,

划清与正当防卫
、

意外事件和其它故意犯罪的界限
,

无

疑是十分重要的
。

三

防卫过当与故意报复和意外事件是有明显区别的
。

正确地认定防卫过 当行为
,

不仅要与

正当防卫划清界限
,

而且也要同故意报复陷害行为和意外事件划清界限
。

首先要正确划清防卫过当与故意报复陷害的犯罪行为的界限
,

故意报复陷害的犯罪行为

是各式各样的
,

其中与防卫过当行为相似
,

易于混淆的是
,

借正当防卫之名进行报复或陷害的

犯罪行为
,

即刑法理论上所称的防卫挑拨行为
。

借机报复或陷害的犯罪行为
,

就是为了达到侵

害他人的目的
,

而故意引逗
,

或设法激发受害人实施不法侵害行为
,

从而以正当防卫为借口
,

致

伤
、

致残甚至致死他人
。

如甲乙俩同院邻居
,

素有私仇
。

甲性情暴燥
,

蛮不讲理
。

乙想伺机将甲

痛打一顿
,

以泄忿恨
。

一 日雪后打扫门口时
,

乙故意把雪推积在 甲的门前
,

意图激怒甲
,

使之动

手打人
,

然后乘机狠狠回击
。

果然 甲见此情后
,

便破口 大骂
,

并动手打了乙一个嘴巴
,

乙立刻还

击
,

将 甲的眼睛打成重伤
。
这显然是一种有计划的故意报复或陷害的犯罪行为

。

但是由于这种

犯罪行为是以正当防卫的形式出现的
,

其行为是受害人的侵害行为在先
,

加害人的所谓防卫行

为在后
,

所以也易于与正当防卫混淆
,

因此必须明确二者的区别之点
:
第一

,

二者的行为目的

不同
。

防卫过当行为目的
,

是为了制止从而免除不法行为的侵害
。

而故意报复
、

陷害行为的目

的
,

则是为了侵害他人的人身权利或其他权利
。

第二
,

二者对所实施的行为是否加以限制的问

题也是不同的
。

防卫过当虽然造成了不应有的危害行为
,

但是行为人在制止不法侵害时却是

以不法侵害的强度约束 自己
、

克制自己的行为强度为开端的
。

而故意报复
、

陷害行为则根本不

克制
、

约束自己的行为强度
,

而是设法使自己的行为强度超过对方
,

从而达到侵害他人的目的
。

第三
,

正因为报复陷害行为
,

是为了达到侵害他人的目的
,

是积极追求
、

希望其危害结果的发

生
,

所以其行为只能由直接故意所支配
。

而防卫过当的后果
,

除一部分是基于直接故意所支配
,

其它都造属于间接故意或过失所致
。

至于行为发生前的私仇
、

不睦等等与行为是否存在联系
,

应该结合上述三点进行具体分析具体对待
,

而不能脱离上述三点
,

单以是否有私仇
、

不睦等等

去划分防卫过当与故意报复陷害行为的界限
。

否则
,

不仅可能将故意犯罪行为错当防卫过当
,

而且也可能将防卫过当视为故意报复陷害行为
,

造成罪与罪的界限混淆
。



其次
,

正确地认定防卫过当还应注意与意外事件划清界限
。
由子基于疏忽大意所造成的防

卫过当
,

与意外事件所引起的危害结果都没有预见
,

所以二者有时也会发生混淆
。
例如某兄妹

因事吵架
,

某兄追逐殴打其妹
。

其妹为防卫其兄的侵害
,

躲在一家房山旁的一根带有裂痕的旧

石柱后面
。

恰巧其兄又气势凶凶地赶来抓捕其妹
,

其妹顺势手推旧石柱进行挣扎
,

不料将石柱

推断
,

当即将其兄砸死
。
在这种情况下

,

划清基于疏忽大意过失所造成的防卫过当与意外事件

的界限
,

就需要判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结果
,

是否应当预见并且能否预见
。
如

果经过科学地分析判明
,

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结果是属于不应当预见
,

也不可

能预见到的
,

就是意外事件
。

相反
,

如果是应当预见并且能够预见到的
,

就属于防卫过当
。

可

见
,

科学地 判明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可能引起的危害结果
,

是否应 当预见
、

能否预马
,

乃是正确划

清防卫过当与意外事件界限的重要条件之一
。

其中主要的是要注意把行为时的具体客观条件

与行为人的主观条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判断
。

脱离客观条件
,

只强调主观条件
,

或只强调客观

条件
,

不顾主观条件
,

都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判断
,

从而也就不能据此正确划清防卫过当与意外

事件的界限
,

罪与非罪界限就极易混淆
,

结果冤枉好人
,

放纵坏人
,

社会主义法制就要遭到破

坏
。

浅谈犯罪的目的和动机

江 英 杰

要正确审理一个案件
,

解决罪与非罪
、

此罪与彼罪
、

重罪与轻罪的问题
,

必须依照我国刑法

的规定研究犯罪构成
。
犯罪构成是犯罪的规格和标准

,

是刑法规定的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和

客观要件的统一
。

犯罪的目的和动机是属于构成犯罪的主观方面的两个因素
。

准确认定犯罪

的目的和动机
,

对正确定罪量刑有着重要意义
。

犯罪的目的
,

是指犯罪人通过犯罪行为所希望达到的结果
。

例如杀人行为的目的是剥夺

他人生命
,

盗窃行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公私财物
。

研究犯罪目的
,

是因为法律规定某些犯罪必须具有某种目的才能构成
。

例如反革命罪必须

以反革命为目的 ; 聚众赌博
,

制造贩卖假药
,

引诱
、

容留妇女卖淫等必须以营利为目的
。
如果不

具有法律规定的某种目的
,

该种犯罪就不能成立
。
同时

,

犯罪目的也是区分某些不同性质犯罪

的标志
,

例如破坏行为是否具有反革命目的
,

是区分反革命破坏罪与一般破坏罪的最根本的标

志
。

又如
,

由于犯罪分子的袭击致使受害人死亡
,

如果犯罪分子的目的是想达到受害人死亡
,

就构成杀人罪 ;如果目的只是损害受害人的健康
,

因受重伤引起死亡
,

就属于伤害致死罪
。

可见

研究犯罪目的
,

对于划清罪与非罪
,

这一罪与那一罪的界限有着重要意义
。

在这里
,

犯罪目的是

构成犯罪主观方面的必要因素
。

犯罪 目的和犯罪的直接故意是一致的
,

两者紧密相连
。 “
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

主义制度
”
既是反革命追求的目的

,

也是反革命故意的内容
。

直接故意的特征是行为人希肇危


